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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有關過去 5 學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哲學碩士課程的  
核准學生人數指標與修讀人數的資料  

 
 

 鑒於研究課程的性質特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沒有

就教資會資助哲學碩士研究課程的學生人數訂立任何配額，而只是為各

大學的研究院研究課程訂定整體的核准學生人數指標，各大學可自由調

配學生人數指標和相關資源，在不同學科招收研究生；此外，大學亦可

超額招收高於該校核准研究生學額最多 40%的研究生。  
 
 過去 5 個學年按大學劃分的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核准學生

人數指標表列如下  – 
(相 當 於 全 日 制 人 數 )  

學年  

香港

城巿

大學  

香港

浸會

大學  

嶺南

大學  

香港

中文

大學  

香港

教育

大學  

香港

理工

大學  

香港

科技

大學  

香港

大學  
總計  

2012/13 496 199 58 1 563 35 533 1 121 1 590 5 595 
2013/14 520 208 64 1 534 39 560 1 103 1 567 5 595 
2014/15 537 228 68 1 495 46 578 1 100 1 543 5 595 
2015/16 552 242 67 1 480 50 581 1 093 1 530 5 595 
2016/17 583 245 65 1 428 67 607 1 087 1 513 5 595 

 
 過去 5 個學年按大學劃分的教資會資助哲學碩士課程修讀的學生

人數表列如下  – 
(相 當 於 全 日 制 人 數 )  

學年  

香港

城巿

大學  

香港

浸會

大學  

嶺南

大學  

香港

中文

大學  

香港

教育

大學  

香港

理工

大學  

香港

科技

大學  

香港

大學  
總計  

2012/13 6 44 45 434 4 112 297 469 1 411 
2013/14 3 30 49 418 5 104 338 455 1 402 
2014/15 2 29 49 369 6 95 352 392 1 293 
2015/16 2 32 39 386 9 81 340 340 1 228 
2016/17 2 32 36 386 13 105 378 335 1 286 

 
註 ：  

1.  上述數據只包括在一般修業期內的哲學碩士課程學生。全日制哲學碩士課程的

一般修業期為兩年，而兼讀制則是相當於全日制兩年。  

2 .  假如大學同時運用教資會撥款和外間資金資助修讀研究院研究課程的學生，這

些學生會按比例計入不同的經費來源，以致非本地學生人數或會為小數值。在

上表中，這些數字已約為整數。因此，各項數字加起來未必等於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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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數字可見，修讀哲學碩士課程的學生人數在過去 5 個學年

出現波動，這些變化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學生的個人意願等。此外，

我們留意到大學近年起設有機制讓哲學博士生轉為修讀哲學碩士課程，

反之亦然。因此，部份入讀哲學博士課程的學生可能最終選擇以哲學

碩士學位畢業。  



附件二  
 

過去 5 個學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  
非本地畢業生的就業資料  

 
 

 根據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大學每年進行的畢

業生就業統計調查，在 2011/12 至 2015/16 學年，教資會資助研究

院研究課程的非本地畢業生人數、有關畢業生已移民或返回原居地

或全職就業並以香港為通常工作地點的數據表列如下  – 
 

學年  

非本地

畢業生  

總人數  

回應統計調查

的非本地畢業

生人數  

回應時表示已移民

或返回原居地的  

非本地畢業生人數  

回應時表示正全職

就業而通常工作地

點為香港的非本地

畢業生人數  

2011/12 1 186 758 145 285 
2012/13 1 260 767 164 141 
2013/14 1 366 961 186 305 
2014/15 1 457 1 019 181 379 
2015/16 1 532 1 112 315 362 

 
註：  
1.  教資會資助的全日制課程畢業生的就業資料，是由教資會資助大學每

年在同年十二月期間進行的畢業生就業統計調查所搜集。畢業生就業

調查包括的畢業生是指畢業於統計調查年度內的學生。  
2.  除了上述兩個分類外，有回應調查的非本地生可能已全職就業但未有

表明工作地點、在香港進修、失業 /就業不足或並未尋求就業。  
3.  2016/17 學年資料暫未備妥。  

 
 在香港修畢全日制經本地評審本地課程並獲得學士學位或更高

資歷的非本地學生，可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申請留港／回港就業。另一方面，若海外精英對一個城市有所了解

並建立聯繫，這對於任何一個國際城市而言，無論有形或無形，都

是有利的。因此，即使教資會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的非本地學生在

畢業後不留在香港，這對於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香港仍然是有利

的。必須承認的是，非本地研究生在香港學習期間，透過推動研究

發展以及擔任本科生的教學助理／導師，已一直為高等教育界作出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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